
社区矫正法律文书学习指南 

 

任务一：制作社区矫正对象惩处通知书 

目标：通过学习，学生掌握《社区矫正对象惩处通知书》制作的格式及内容。 

目标示范 

 

社区矫正对象惩处通知书 

          
  张××   ： 

 

根据《××省社区矫正对象考核奖惩办法（试行）》的规定，因你具有 违反

社区矫正规定，不按时向司法所报到、汇报思想，拒不参加社区矫正活动的 违

纪行为，经 乡镇(街道)社区矫正试点工作领导小组 审核同意，决定予以  警告

处分   一次。 

 

 

                              县（市、区）          乡镇（街道） 

                                 司法所（公章） 

二○○   年   月   日 

制作准备 

一、社区矫正对象惩处通知书 
社区矫正对象惩处通知书是社区矫正机构针对社区矫正对象在社区矫正过程中出现的

违法、违规和违纪的行为进行惩处的法律文书。 
二、法律依据 
《司法行政机关社区矫正工作暂行办法》第 34 条规定：“司法所应当建立对社区服刑人

员认罪悔罪、遵纪守法、学习劳动等方面表现情况的考核制度。根据考核结果，对于表现良



好的给予表扬奖励;对符合条件的，依照法定程序提请有关部门予以减刑。对违反法律、法

规和社区矫正的有关规定，但尚未构成重新犯罪的，视情节轻重给予警告或者提请有关部门

给予警告、记过、治安处罚、撤销缓刑、撤销假释或者收监执行。”     
二、行政(司法)处罚及其执行 

    (一)警告 
    1、警告处罚的条件 
    (1)日常考核量化处罚条件 
    依据日常考核结果，社区矫正对象当月累计扣 10 分以上或连续 3 个月月度考核评价等

级为差、或半年度累计扣分 30 分以上、或本年度内累计扣分 50 分以上的，可给予警告处分

一次。 
    (2)社区矫正相关规定的处罚条件 
    社区矫正对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视情节分别给予警告处分、治安管理处罚、撤销假释

收监执行、撤销缓刑执行原判刑罚、撤销监外执行收监执行: 
    ●拒不服从社区矫正工作人员管理，情节严重的; 
    ●违反社区矫正规定，不按时向司法所报到、汇报思想，拒不参加社区矫正活动的; 
    ●私自离开规定范围活动或逃避监督管理的; 
    ●违反社会公德，造成恶劣影响的; 
    ●有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行为的。 
    2、警告处罚的审批程序 
    对社区矫正对象给予警告处分，应当由司法所承担举证职责，提供处罚证据材料。并填

报《社区矫正对象奖惩审批表》，提出处罚意见，报乡镇(街道)社区矫正试点工作领导小组

审批。 
    (二)撤销假释收监执行、撤销缓刑执行原判刑罚、撤销监外执行收监执行 
    1、社区矫正相关规定的处罚条件 
    社区矫正对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应当视情节分别给予警告处分、撤销假释收监执行、

撤销缓刑执行原判刑罚、撤销监外执行收监执行: 
    (1)拒不服从社区矫正工作人员管理，情节严重的; 
    (2)违反社区矫正规定，不按时向司法所报到、汇报思想，拒不参加社区矫正活动的; 
    (3)私自离开规定范围活动或逃避监督管理的; 
    (4)违反社会公德，造成恶劣影响的; 
    (5)有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行为的。 
    社区矫正对象在社区矫正期间重新犯罪或者被发现有余、漏罪的，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 
    2、撤销假释收监执行、撤销缓刑执行原判刑罚、撤销监外执行收监执行的审批程序 
     （1)暂予监外执行的社区矫正对象因暂予监外执行的情形消失需要收监执行，或者违

反法律、法规和社区矫正有关规定，有收监必要的，应当由司法所商公安派出所提出意见，

经乡镇(街道)社区矫正试点工作领导小组审查同意后，依法定程序办理。 
     (2)宣告缓刑、裁定假释的社区矫正对象违反社区矫正有关规定，有必要撤销缓刑、假

释的，由司法所商公安派出所提出意见，经乡镇(街道)社区矫正试点工作领导小组、县(市、

区)级社区矫正工作领导小组(委员会)办公室、县(市、 区)级检察机关和公安机关审查同意

后，由县(市、区)级公安机关提请有关人民法院裁定。撤销缓刑或假释后，由公安机关送原

关押监狱(看守所)执行。 
三、行政(司法)奖惩的救济程序 
社区矫正对象的行政(司法)奖惩结果应当向社区矫正对象公开。社区矫正对象对奖惩结



果有意见，可以在 3 日内向乡镇(街道)社区矫正试点工作领导小组提出书面复议申请。乡镇

(街道)社区矫正试点工作领导小组接到复议申请应当及时复审，在 5 日内作出复审意见告诉

当事人。社区矫正对象对乡镇(街道)社区矫正试点工作领导小组的复审结果有异议的，可向

县(区、市)级社区矫正工作领导小组(委员会)办公室或县(区、市)级人民检察院反映。 

 制作规范 

一、内容规范 

（一）首部 
1、文书名称 
居中写明“社区矫正对象惩处通知书” 
2、当事人名称 
写明通知书的被送达人，即社区矫正对象。 
（二）正文 
1、惩处的法律依据 
2、违法、违规、违纪的内容 
3、作出处罚的机构 
4、处理决定 
（三）尾部 
1、司法所名称及盖章 
2、文书制作日期 
 
二、格式规范 
 

社区矫正对象惩处通知书 

          
               ： 

 

根据《××省社区矫正对象考核奖惩办法（试行）》的规定，因你具有             

                                                                  的违纪行为，经 

                                                                   审核同意，决

定予以                               一次。 

 

 

          县（市、区）          乡镇（街道） 



                                           司法所（公章） 

 

                                        二○○   年   月   日 

 
 

制作实训 
 

1、社区矫正对象李某，自 2007 年 7 月 23 日起，在某市大北小区接受社区矫正。

社区矫正工作人员向李某宣布了有关规定。但是李某对这些约束性规定置之不理，多

次私自离开规定范围活动逃避监督管理，经工作人员多次谈话，仍不见效果。于是，

司法所填报了《社区矫正对象奖惩审批表》，提出给予警告处分的意见，并得到乡镇(街

道)社区矫正试点工作领导小组的批准。现在请你根据这一案情，制作《社区矫正对

象惩处通知书》。 
 



 
 


